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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ingdao Port International Co., Ltd. 

青島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6198） 

 

海外監管公告 

 

關於“16青港01”公司債券回售申報情况的公告 

 

本公告乃青島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本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

市規則第13.10B條作出。 

 

以下為本公司於上海證券交易所網站（www.sse.com.cn）刊發之《青島港國際股份有限

公司關於“16青港01”公司債券回售申報情况的公告》，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青島港國際股份有限公司 

副董事長 

焦廣軍 

 

中國·青島，2019年3月1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張江南先生及姜春鳳女士；非執行董事為焦廣軍先生、張為先生

及褚效忠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王亞平先生、鄒國强先生及楊秋林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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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16 青港 01”公司债券回售申报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回售代码：100930 

2、回售简称：青01回售 

3、回售价格：面值人民币100元/张。以1,000元为一个回售单位，回售金额

必须是1,000元的整数倍 

4、回售登记期：2019年2月25日、2019年2月26日和2019年2月27日 

5、回售有效申报数量：90,900手 

6、回售金额：人民币90,900,000元（不含利息） 

7、回售资金发放日：2019年3月18日 

根据《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

明书》中约定的回售条款，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发

行人”）于2019年2月18日披露了《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6青港01”

公司债券投资者回售实施办法的公告》、《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6

青港01”票面利率上调的公告》，并于2019年2月20日、2019年2月21日和2019

年2月22日分别披露了《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6青港01”公司债券回

售的第一次提示性公告》、《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6青港01”公司债

券回售的第二次提示性公告》以及《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16青港01”

公司债券回售的第三次提示性公告》。债券持有人于回售登记期（2019年2月25

日、2019年2月26日和2019年2月27日）内对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16青港01”登

记回售，回售价格为人民币100元/张（不含利息），以1,000元为一个回售单位，

回售金额必须是1,000元的整数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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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提供的债券回售申报数据，

“16青港01”公司债券的回售有效申报数量为90,900手，回售金额为人民币

90,900,000元（不含利息）。有效回售申报一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债券将

被冻结交易，直至本次回售实施完毕后相应债券被注销。在回售资金发放日（2019

年3月18日）之前，如发生司法冻结或扣划等情形，债券持有人的该笔回售申报

业务失效。 

特此公告。 

 

   青岛港国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3月1日 


